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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济大校字〔2020〕4 号 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济南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

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规程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济南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规程》

已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济南大学 

 2019年 12月 27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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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规程 

 

第一条  根据《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》《关

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》等文件精

神，为积极发展学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，创新专业学位研

究生培养体系，按照《高等教育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

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工作规程。 

第二条  学校按照批准设置的专业学位授权点类别，分

别组建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（以下简称教指委）。教指

委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，接受研究生院的

指导与管理，是协助开展相应类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

究、咨询、指导、评估和交流合作的专业组织。 

第三条  跨单位培养研究生的专业学位授权点，教指委

由该授权点依托单位牵头、其他培养单位共同参与的方式进

行组建。授权点依托单位原则上为牵头申报该授权点的培养

单位。 

第四条  各类别教指委一般由 7—11人组成（人数为奇

数），原则上每届任期 4 年，委员由培养单位相关负责人、

相应类别研究生导师等担任，设主任委员 1名、副主任委员

1—2名、委员若干。主任委员须由培养单位负责人担任，跨

培养单位组建教指委的主任委员由牵头单位负责人担任，副

主任委员由其他培养单位负责人或分管研究生教育的领导

担任。鼓励邀请具有高级职称、专业造诣深厚的校外行业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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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担任委员。教指委成员名单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。 

第五条  各类别教指委工作职责： 

（一）密切联系本类别国家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，

并接受其业务指导； 

（二）负责组织制订本类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规

划； 

（三）负责组织开展本类别专业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、

质量检测和专项检查工作； 

（四）负责组织制订和修订本类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

方案和学位基本要求； 

（五）负责组织制订本类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招生资

格审核基本条件并指导本类别各领域（方向）的导师招生资

格审核工作； 

（六）统筹、指导本类别专业学位授权点做好课程建设、

课程教学、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工作； 

（七）统筹、指导本类别专业学位授权点专业课程教师

培训及导师培训； 

（八）就本类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、社会需求、

就业情况等开展调查、分析和研究，并向研究生培养单位提

供咨询建议； 

（九）学校及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第六条  教指委委员会议须有 2/3及以上成员参加方能

召开；表决时获得参加表决人数的 2/3及以上同意且同意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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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达到教指委全体委员数 1/2及以上的，表决结果通过。 

第七条  教指委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召开全体会议、专项

工作会议等。委员应按时参加教指委召集的有关会议，不得

无故缺席，接受并认真完成会议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。因故

不能参会者，应提前向主任委员请假，连续 2 次无故缺席会

议的委员，教指委可建议进行更换。 

第八条  教指委运行经费由授权点依托单位与相关培

养单位根据相关规定协商解决。 

第九条  本工作规程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

起生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济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年 1月 7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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